川电大校教发〔2007〕39号

关于对成人在籍学生进行信息核对及修改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系统电大（分校），省校直属学院、直属部：

根据省教育厅学籍、学历电子注册总结暨工作安排会议的相关精神，现将成招录取注册的在籍学生基本信息核对及修改工作安排如下：

1．信息核对及修改对象与时间：

（1）核对及修改对象为2006级以后(含2006级)各年成招录取注册的所有在籍学生。

（2）核对及修改时间为2006级学生于2007年10月30日前全部完成；2007级以及以后各年学生须在第一学年内全部完成。

2．信息修改范围：

除专业以外学生的各项基本信息。（注：同科类及跨科类转专业由省校学籍科统一处理）

3．信息修改上报材料：

（1）错误信息勘误表纸质材料（见附件）一式两份，并加盖市（州）电大公章，市（州）电大、四川电大各留存一份。

（2）错误信息勘误表电子文档（通过bbs上传）。

（3）其它相关修改材料。身份证号有误、性别有误、姓名错误属同音字、形近字的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。使用曾用名需要修改的提供由户籍部门加盖公章（鲜章）的身份证复印件。

4．特别说明：

所有学生的基本信息修改工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，毕业颁证时不再受理信息修改，各分校务必遵照执行。

附件一：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成招注册新生学籍基本信息勘误表

四川广播电视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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